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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
享年七十二歲亠甬于一九\
四年

先嚴盧苴一 
先慈盧尊 

十一月 
-
月+ 

火葬塩

no

心哥華謹擇於 一 九八四年一:  

加四下午二時正移柩溫哥華 

舉行追田心儀式隨即火葬骨灰擇吉迎

返港澳哀此計

許

錦

浩

會

計

師

競

選

星
期
六
、
日
••
下
午
一
時 

的
活
活
百
貨
公
司
，
明
年

〈化
中
心
擧
辦
籌
款
餐
舞
會

二
月
或
三
月
開
始
，
廿
三 

家
連
環
分
公
司
，
都
接
納 

信
用
咕
交
易
。

至
五
時
•

來
 稿

學

務

委

員

發

表

政

見

市
長
及
余
宏
榮
市
參
事
列
席
 
沙
堆
僑
安
總
會

定

期

紀

念

歡

宴
 

•(
雲
訊
)
沙
堆
僑
安 

總
會
，
定
於
十
二
月
九
日 

星
1(8日
下
午
一
時
正
，
在 

該
會
禮
堂
事
行
慶
祝
成
立 

弟
六
十
五
週
年
紀
念

■*-會 

，
並
于
晚
上
六
時
假
座
名 

園
大
酒
家
設
宴
構
歡
。
敬

該
公
司
已
自
今
年
三 

月
開
始
，
批
犠
使
用
美
國 

信
用
咕
A
M
E
R
I
C
A
 

11 

E
X
P
R
E
S
S

。 

雲

江

海

校

友

會
 

選

第

五

屆

職

員

王
魯
伍
 

観
乎
所
學
與
系
列
工
作
，
如
非
學
有
淵
博
，
任
勞 

任
怨
，
肯
爲
社
會
熱
心
工
作
，
當
無
法
勝
任
愉
快
！ 

夫
人
賢
慧
過
人
，
敎
導
子
女
有
方
，
長
次
兒
女
已 

在
卑
詩
大
學
畢
業
，
許
君
有
此
賢
內
助•-

是
以
除
本
身 

業
務
外
，
樂
爲
福
利
處
構
服
務
。

今
獲
提
名
候
選
學
務
委
員•-

算
是
啼
聲
初
試
，
但

(
雲
訊
)
中
華
文
化
中
心
於
本
月
十
日
晚
假 

温
哥
華
大
酒
店
舉
行 
一 
年•
一 
度
之
籌
款
餐
舞
會
， 

是
晚
出
席
者
有
華
埠
知
名
人
士
、
各
级
政
要
、
中 

西
熱
心
人
士
等
三
百
多
人
。
現
任
市
長
米
高
、
哈 

葛
及
現
任
市
參
事
余
宏
榮
、
梅
布
朗
、
福
特
本 
一 

向
支
持
中
華
文
化
中
心
之
精
神
，
是
晚
亦
購
票
參 

加
•
餐
舞
會
由
下
午
六
時
開
始
，
至
深
夜 
一 
時
始 

盡
歡
而
散
•
會
間
除
由
中
華
文
化
中
心
蔣
北
扶
醫 

生
致
辭
外
，
還
有
抽
獎
節
目
、
士
達
孔
拿
中 

潺 

蹈
團
及
R
E
F
L
E
C
T
I
O
M

樂
隊
演
出
助
風

(
雲
訊
)
旅
加
恩
平
，
願
一
飛
冲
天
，
爲
我
僑
爭
取
德
益
。

許
君
在
氣
氛
熱
鬧
揚
面
，
操
中
、
英
語
提
出
此
次

希
各
會
員
携
眷
屆
府
踴
躍 

江
海
校
友
會
，
决
定
於
一

競
選
綱
要
請
敎
，
語
語
着
重
爲
我
僑
爭
取
權
益
與
表
揚 

我
中
拳
民
族
窿
爆
悠
久
文
化
，
認
爲
政
府
應
頒
令
各
中 

學
增
加
中
國
語
文
選
修
課
，
與
意
大
利
文
，
西
班
牙
文 

，
希
臘
文
等
量
看
齊
，
使
在
讀
僑
童
不
致
數
典
忘
祖
， 

另
方
，
俾
嚮
慕
我
國
歴
史
文
化
的
異
國
學
子
多
一
點
對 

我
國
情
認
識
，
進
而
感
情
溝
通
，
與
增
加
聯
果
。 

許
君
強
調
政
府
在
可
能
範
圍
內
增
加
特
別
敎
育
經 

費
，
設
立
短
55

職
業
訓
練
班
。
同
時
，
政
府
意
衡
情
放 

寬
莘
莘
學
子
來
加
深
造
，
可
維
持
失
業
敎
師
。
各
區
敎 

育
機
構
應
着
重
「
學
校
敎
育
」
，
双
管
齊
下
施
微
，
培 

育
成
爲
良
好
公
民
，
國
家
幹
材
。

誠
然
，
我
華
僑
已
非
昔
日K
求
生
活
，
工
作
，
任 

別
人
宰
割
的
時
代
了
，
那
麼
，
我
們
首
先
要
把
握
參
政

九
八
四
年
十
一
月
十
七
日 

，
下
午
七
時
，
在
梁
錦
沛 

校
友
府
上
，
召
開
全
潭
會 

員
大
會
，
選
學
一
下
屆
一
九 

八
四

—
八
五
年
度
之
各
科 

職
員
，
地
高6
9
2
5
G
 

R
A
N
V
工
L
L
E
街

‘
 

凡
該
會
會
員
屆
時
請
踴
躍 

出
席
參
加
。

樂
羣
耆
英
會
 

定
期
賣
物
會

參
加
。

活

活

百

貨

公

司
 

明

春

使

信

用

喧
 

(
雲
訊
)
明
年
春
季 

一
開
始
，
各
界
人
士
在
活
活 

百
貨
公
司
購
買
貨
物
，
司 

以
使
用
V
I
S
 A
信
用
盧 

活
活
百
貨
公
司
副
總

-R
-

史
I
B
  

e

m

书

震

出

反
映
卑
詩
省
各
地
各
階
層 

耳

三

H

華
人
着
英
的
生
活
。

n

口 

該
輯
照
片
由
卽
日
起

0
 

至
十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止
於 

(
雲
訊
)
熱
衷
倫
社 

片
打
東
街
五
九
一
號
溫
哥 

工
作
之
靑
年
攝
影
家
鄧
文 

華
中
文
圖
書
露
展
出
，
歡 

基
，
在
加
拿
大
議
會
贊
助 

迎
各
界
人
士
參
觀
。

下
，
到
卑
詩
省
各
地
拍
攝

圖
書
館
開
放
時
間

了
二
輯
華
人
着
英
旳
生
活 

：
星
屈
一
至
星
期
五
，
早 

裁
法
蘭
克
魯
拔
遜
昨
發
表 

照
片
，
照
片
生
動
活
潑
地 

上
十
一
府
至
下
午
六
時■ 

稱
，
以
卑
詩
省
爲
總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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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年
十
一
月
，
是
市
選
日
程
•
華
人
在
雲
市
，
人
數
约
一
成
， 

歷
届
市
議
員
，
没
有
華
人
份
；
去
年
市
議
員
，
華
人
佔
一
份
• 

華
人
在
雲
市
，
貢
獻
實
頗
多
。
義
務
和
權
利
，
力
争
莫
錯
過
• 

雲
市
的
華
人
，
非
無
才
德
者
；
爲
何
競
選
時
，
歷
届
如
鴉
雀
？ 

每
届
市
競
選
，
往
往
把
權
棄
；
利
害
不
關
心
，
未
免
太E
惜
！ 

今
次
選
議
員
，
華
人
再
參
選
，
究
竟
選
誰
人
？
余
君
最
標
準
• 

爲
何
要
選
他
？
因
他
是
華
裔
，
辦
事
够
精
明
，
年
少
又
英
俊
• 

何
 
大
學
攻
法
律
，
法
例
甚
精
通
•
才
華
既
横
溢
，
詞
鋒
尖
又
雄
， 

一国 
學
既
貫
中
外
，
品
德
亦
一
流
•
爲
人
够
和
靄
，
老
中
青
同
儔
， 

一  
|8 

能
講
唐
番
話
，
精
通
中
英
文
.
，上
下
與
中
外
，
應
對
如
流
奔
• 

:
，
能
捨
已
爲
群
，
可
算
够
義
氣
，
每
當
關
鍵
時
，
即
挺
身
而
起
• 

三
K

黨
排
華
，
依
法
嚴
駁
斥
:
C
T
V

歧
華
，
據
理
迎
頭
擊
• 

燒
臘
得
解
禁
，
假
日
能
營
業
，
消
防
和
酒
房
，
迫
它
要
遷
山
• 

互
助
有
中
僑
，
文
化
有
中
心
，
此
犖
之
大
者
，
多
費
余
君
心
• 

雲
市
盛
與
衰
，
華
人
利
或
弊
，
與
市
府
施
政
，
好
壞
有
IM

係
• 

市
府
參
議
員
，
是
行
政
首
腦
，
今
日
選
議
員
，
晤
好
選
至
好
。 

究
竟
那
台
好
？
挑
少
又
挑
老
，
想
去
又
想
返
，
余
宏
榮
最
好
• 

投
票
選
賢
明
，
良
莠
要
分
明
，
我
想
選
那
位
，
就
是
余
宏
榮
• 

選
得
余
宏
榮
，
華
人
也
光
榮
，
雲
市
增
風
采
，
華
埠
放
光
明
• 

)s/)55s$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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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雲
訊
)
温
哥
華
樂 

的
機
緣
，
急
不
容
緩
出
擊
。
猶
太
民
族
在
美
國
對
國
會 

•
群
耆
英
會
定
於
十
一
月
十 

苦
絕
對
影
向
力
，
就
是
他
們
在
政
壇
上
爭
取
主
動
。
不

一 

七
日
(
星
期
六
)
舉
辦
賣 

但
對
自
已
在
居
留
地
，
甚
至
連
祖
國
都
有
莫
大
奉
獻
。 

物
會
，
歎
迎
各
界
人
仕
光 

今
天
許
錦
浩
君
(
G
I
M
 
H
U
E
Y
)

有
横
會
膚
任 

臨
。
地
址
：
百
老
匯
東
街 
無
黨
漁
會
候
選
學
務
委
員
，
站
在
備
胞
立
場
怎
不
熱
力 

二
六
一
七
號
，
快
樂
街
坊 

支
援
。
最
後
筆
者
誠
懇
地
，
希
望
每
一
位
同
僑
撒
開
私 

服 
/
中
心
内
，
時
間
：
上 

人
成
見
，
去
投
神
聖
一
票

— 

(
下
) 

午
十
時
開
始
，
午
餐
時"

及
「
情
劫
」
•
放
映
時
間

:
上
午
十
一
時
至
下
午
二
每
晚
七
時
半
及
九
時
半
。

時
• 

星
期
六
及
星
期
日
放
映
五

衆
一
，
義
弍
開
吊
，
由
司
義 

姚
崇
英
主
持
，
(
一)
黄 

?g 
理
事
長
效
開
會
局

—
、 

二
)
請
該
會
永
遠
滋
律
曲 

問
余
安
望
篷
郊
致
词
，
(
一 

三
)
頒
会
錦
滾
，
由
該
會 

副
理
事
長
黃
國
聲
主
持
授 

旗
，
(
四
)
由
該
會
書
記 

長
梁
漢
狗
致
謝
詞
，
(
五 

)
禮
成
，
(
六
)
娛
樂
3] 

目
開
始
：
(
一)
由
該
會 

情
商
与
本
尊
知
名
「
振
華 

聲
一
藝
兩
可
.三

，
黄
飞 

群
，
黃
滔
，
梁
兆
基
，
呂 

部
，
及
全
證
師
傅
，
落
力
.

金
星
戲
院
與
商
號
 

場
：
一 
時
半
二
二
時
半
， 

辦
二
百
萬
元
大
贈
送
 

五
時
半
，
七
時
半
及
九
時 

(
本
報
訊
)
本
埠
金

星
戲
院
，
環
球
車
身
修
理

中
心
及
日
本
細
車
特
價
中

心
(
以
上
均
由
華
人
主
理

)
聯
合
舉
辦
二
百
五
十
萬

元
特
價
券
大
贈
送
，
凡
到

金
星
戲
院
之
卸
衆
，
人
人

可
得
永
不
落
空
。
金
星
戲

院
今
期
放
映
「
半
邊
人
」

半
•

餐
館
華
工
聯
誼
會
 

八
週
年
紀
念
盛
誌
 

(
雲
訊
)
餐
館
業
華 

人
職
工
聯
誼
會
於
十
一
月 

六
日
(
星
期
二
)
假
座
漢 

宮
酒
樓
舉
行
慶
祝
成
立
弟 

八
週
年
紀
供•
复
典
，
違
開 

數
十
多
桌
，
到
賀
嘉
宣
甚

演
出
弯
曲-

枝 

枝
動
聽
，
全
場 

掌
聲
如
雷
，
( 

二
)
由
蔡
李
佛 

黃
蝦
師
傅
率
領 

全
體
高
手
表
演 

蔡
李
佛
眞
傳
國 

術
、
瑞
SB，
身 

手
非
凡
，
繼
後 

由
黃
蝦
師
傅
之 

首
徒
，
姚
崇
英 

表
演
一
級
「
熊 

人
八
卦
拳
」
， 

招
招
精
彩
敏
捷 

，
氣
力
充
沛
， 

由
於
黃
蝦
師
傅 

敎
導
有
方
*
最 

難
得
黃
蝦
師
傅 

愿
將
以
往
的
武 

藝
全
部
傳
授
下 

一 代
年
靑 
一 輩 

。
今
天
黃
蝦
健 

身
會
的
成
果
， 

桃
李
漱
門
，
是 

値
得
表
揚■
該 

晩
的
宴
會
，
鑼 

鼓
喧
天
，
盛
况 

空
前
，
直
至
凌 

晨
一 
時
始
握
一
別

♦

人
對
此
案
之
苦
主
十
餘
家
，
應
致
以
無
限
之
同
情
慰 

問
，
並
應
支
持
彼
等
向
有
關
當
局
索
取
血
腥
錢
十
萬 

方
一
民
 

元
|
十
萬
元
何
能
補
償
彼
等
子
女
之
悲
慘
痛
苦
死
亡 

，
又
何
能
補
償
彼
等
身
爲
父
母
之
沉
痛
？
雖
億
萬
元 

亦
無
補
於
事
也
，
追
還
十
萬
元
血
腥
錢
，
無
非
是
爲

苦

主

應

獲

賠

償

及

保

障

來
論

三/
方
演
助
金
用6

一 
件
先
後
姦 

「
血
腥
錢
」
近
日
又
再
成
爲
全
加
注
視
之 
了
維
持
社
會
道
德
標
準
及
糾
正
法
律
漏
洞
而
已
；
筆 

没

爵

新

聞

，
在
受
害
人
苦!

合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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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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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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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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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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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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